
臺北市應用地質技師公會地質敏感區審查業務辦法 
民國103年12月18日第七屆第四次理事會決議通過 

民國105年6月15日第七屆第十次理事會決議通過 

一、 本辦法依據臺北市應用地質技師公會（以下簡稱本公會）審查及鑑定委員會

組織簡則第二條訂定之。並為因應地質敏感區公告，依據地質法第八條規定

「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

前，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及第十一條規定審查機關可委

託專業團體辦理審查之需求所制定。 

二、 本公會依本辦法接受委託審查地質敏感區相關評估報告結果。本公會審查作

業須依據經濟部頒「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

及「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手冊」辦理，如申請人為主管

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 委託審查案件之成立，須由申請單位（人）提具審查委託書或正式函文委託

代審，並檢附提供相關書圖各壹式四份，本公會成立之審議小組認定是否受

理及覆函應納審查費用後一個月內，繳清審查費用。 

四、 成立之審查案件由本公會審查及鑑定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依性質選

派專業技師擔任審查委員，每一委託審查案件之審查委員人數按地質敏感區

面積與委員人數對照說明表，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對委託審查案

件內容中，委員之選任應考量迴避原則，如涉及特殊專業技術者，得聘請具

有該特殊專業技術之技師或學者專家參與審查。 

五、 對於審查通過之相關書圖，加蓋本公會印鑑並出具審查意見書後，連同審定

之相關書圖（定稿本），函覆申請單位（人）或原委辦主管機關。 

六、 每一委託審查案件經審查有疑議時，得由本公會通知修正之，惟以三次為原

則，如經修正三次仍未能符合相關技術規範要求者，本公會得作成未審定之

結論，並函覆申請單位（人）及原委辦主管機關。但如有特殊情況，申請單

位（人）提出申請，經該審查案件之審查小組過半數委員同意，得延長一次

。 

七、 各代審案件除委託代審機關另有規定外，以於三十工作日內審查完成為原則

，不包含補件、修正時間。審查時程自本辦法第三條規定成案後之次日起計

算。如因申請單位（人）之因素未能於主管單位規定之時程或一年內未能審

定時，本公會得作成未審定之結論，並函覆申請單位（人）及原委辦主管機

關，其所繳交之審查費用不予退還。 

八、 審查費用之計算： 

1.相關地質調查與安全評估報告書代審收費標準依申請基地面積計算之，請

參閱附表建議。 

2.如因申請單位（人）因合理因素，向公會提出申請再次辦理審查時，再審

費用由本公會依變更內容另行核定，但不得低於原審查費用之1/2。 



3.審查費用之收繳：於審查開始前，由申請單位（人）或送審機關將審查費

用開立抬頭為臺北市應用地質技師公會之即期支票親送、郵寄或電匯至本

公會。本公會地址：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368號四樓之一；電話：

(02)8712-4975 傳真：(02)8712-1896。 

4.計費說明：本收費標準相關如附表所示。審查時須使用電腦分析、校核者

，其費用另核實計算。 

九、 申請單位（人）對審查過程或意見有異議時，得於審查意見完成七日內，

以書面提出申訴，本公會於三週內將處理結果函告申請單位（人）。 

十、 有關審查作業相關程序另訂之。 

十一、 本辦法經本公會理事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台北市應用地質技師公會--地質敏感區審查費計算 

一、【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與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不含營業稅金) 

 

二、【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與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不含營業稅金) 

 

說明： 

1. 針對山崩地滑和活動斷層之地質敏感區，若無需進行細部調查之申請案件，

得依前述面積計算減半收費。 

2. 申請基地同時具有兩種(含)以上地質敏感區併案送審，得視審查地質敏感區

之內容、規模、複雜性…等狀況，可依表調整收費。 

3. 每案每位審查委員的審查費計算，是以該案審查收費標準的二分之一除以審

查委員人數即為每位審查委員的審查費，但每位委員審查費以不低於3,000 

元為原則；各申請案件的召集人因負責召集聯絡、主持會議、填具審查意見

書及結論等額外工作，則額外增加審查費30%的給付；理事會可視特殊狀況和



條件下可調整審查委員的審查費。 

4.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書經本公會完成審查及主管機

關核定後，如需辦理變更且委由本公會審查，其審查費用在地質敏感區重疊

面積不變時，依原審查費；增加地質敏感區總面積(在30%以下)之審查費，第

一次變更為附表一計算後審查費的2/3，第二變更含以後為計算後審查費的

1/2，但增加地質敏感區總面積超過原面積的30%，則以新案方式收取審查費。

審查委員的審查費也一併依百分比計算。但原評估報告書並非經本公會審查

者，應以新案重新計算審查費。 

5. 每一案所收取審查費經扣除委員的審查費，剩餘款作為本公會的管理費(包含

委員的交通費、餐費和文書郵寄等，以及其他行政等各項費用支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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